R A e CEN A P
114# B 22 3 %3805
Ja L\?L' e E;’FJ;};‘;@;'\P LA

t 5']%‘;1 A Fé&;‘?"f\f?ﬁj'&% % T E'fi";’r,lg'f—_; f_Jg R 7]\}:;&.5«3\@5]115
A

- HBERLEAREFER e g2 FTF ST A0 2 p R
B--I#- " tepAedfHpd RELJFF AT
R AL e

W

A
S RERLEAREFERANATFIF-F LA 2 AR
—TE- e pAeI P REFEJFFLLIGE

Ji
P
),
b

N
ol
P
(b
Ny
-
u
Yo
RN

o

21
INTN
<o
T
V4
XN
&

BMAESEFL AN T LD NS PEAEHFRE S
386i% & g erF A > TR LB d B @nkeD A
,LIJ ;JT- o

?\%@ma



(H)e o u PR RS LEEF R (THREL) EEY RS
84 % 2. YC12089P218PE-CS 48/%@3"?‘”'] EEPRTAAXL
’“‘bk’"g‘ﬁlrr”‘ii%i?W (T A fEE ‘i"I’TE# S

14g) AL LA ﬂm%’%
ﬂmﬂﬁwé ﬁ@@%(Tﬁﬁéﬁﬁﬁ
NEAEFLETRY) ﬁm%x}aé%fri (T k)
2038 3000% (AFL) ~ 15457000~ (#\f

Eea 2 plI3ET AT ML %84 187 B> REEE
#ﬁéaﬁﬁ’&gﬁﬁémiﬁi’%éﬁiﬁiii%
FERLAARIID ) BT LHZ ARP A 2R
ME i Fpgpeb L “"397:‘3*275& [:-& 5% 1 36189455
~ (B1p*) +168620~ (A2 #=F* ) +198200~
(REZERF* ) =39T270~] - x 3 a113&ET? 4=
PRI E2ZEHE o p113ETY A2t H 11137127
o XA H180p c REEAEEZ YT HI0EF3E g TR
2 J1 ﬁg_n,%—i-/,,\y' - 7 ,;%rﬂ“%m ]é; .’d"—'-}?&jp 1253
3300% [:8 7 :25383000~x1kx180p =4585940~ » #

FrEOp £ RFE210%% L w255 3300~] - &= 4
" x;fﬁa‘%f” Y2 F0EF27E - %10 F3EHTE N 54
97u£ . %?227v+§21ﬁi£ RGERRE 637 % 442293575~
E S 3975 275 +258 3300 ~=4228 3575~ ) -

)52 p 1132127 4= %4 270 % f 7F B Hedp k321 e
FoORBSERECAGEIE WL EIETFE
/T*wi; WARIIA ol BY LR ARE &I Bk By
i o F]ptgp e L I6bE 430 [ 5 14289090~ (7
1F*) +208340~ (prg s F) +281000~ (242
BARAET * ) =65F8430~] o x 4L plI3EL2? A2 TG ik

1HEZENHFET > mp l13E122 4235 2114842 1+ >

ﬂHZOB » R RN FI0FEFIE T TP I
1 A% 1%4/7}7‘ -2 R ENE > X3 AT 1554700

= [i 554 115487000~ x1hx120p =188 5640~ » H 4% %p

13,,



10%% +F > w1584700~] - = p {8
R AT 0L R0ES2IE  $100F ¥ 378 9 T E N E %497
3 1 R G £ %808 51307 (3F
7 430~+1584700~=808 5130~ ) -
R EDER2E ~ F10MEFIEE N E FA9TIE S F
25| ERTHRAINEFREZ > TP
A2 BEd R2+4228 3575~ » 2 pAsr R AEE ¥ p A
TPk R ZIL
Zﬁ%@@ﬁ&~%gﬂ%m’aBﬁﬁ#@ﬁﬁéﬁﬂﬁi
AP 2 R EJIEOE AL -
3/”_"3:7?5757’FF/HL BT o
A AN T EREAY P FE TAR D ER T TR EP A
R o

F3IFHg T e (%«’%“‘-"%‘K

BrRiL > TR)EFRL R

g‘;l;z:f;oJ (ii\!‘%%%’i%}f
T2 3 ek 3tg Ap %



I~

R4 1%IBEF > £h 4 B IR 10|
Mgr+“ ,i%&lBﬁ?”?IZ—%uuﬁ%ﬁ%i~ 4
/F& Mi%afv;;w ‘P"“w"i\fﬂffﬁ%’?vllélﬁl”i
TR PP M R GRY Y TREAEL D P TR

;;ﬁ(iﬂﬁ’d\) (A B% $21-TIF) > P& H st 4p

B DA LM YR L2 A N READ P B
H T ABRNT RIS RRNEFEE F2800F % 37 W E
B RSB BALF PR HEREALKRZEF S
BEom AR AL EZNEDER2E ~ 100 37 2 N2
$A9TiE £ R0 Ak 2 A w R 2422535755 ~ 80
§M%£’?%@%ﬁﬁo@ﬁwmﬁﬁﬁﬁéﬁﬁa@g
EF o PHAEAESRTESIERT TEF FH 0 ©

. %jﬁ%*l‘}ﬂﬁiaﬁﬁm-ﬁ C FARANF A F R R g
Higda K38 Hd o p xl»%a,gﬁgpaoﬁﬁaﬁ
&ﬁﬁﬁﬁéﬁ%’am?&ﬁfﬁéxd@ v B L H s
L e BRL G o 2nd B2 Ak L H
E& G HRE o RHE A Witz 2 5 '
Brdfliz i BHFARGEHE > ™
FIF 50% X2 %2298 %298 ~ %233 %17 w2 %203
FEAHEFP Y A ABREIIRpATREAZEIE P4
T115&E1 7 [4p 82 2B L (A2 51197 ~ 51
26F ) - EFtiE G R0 B OETF o
cIEbAEE S RA R AL ZNRDES2H ~ F100E %382 X
;zﬁﬂﬁﬁiﬂia’d-‘tﬁaéﬁaMi@ 4228 3575~ >
2 pl15#17 14pA=T 2 p ok > & & 4] 550+ & 2 11
Ao OHMA REHRE 8ma5umﬂJ,a pllb&E1" 14p 422
AP RFEFO R AL 2L A o RS

A

e

Da

S

#‘-nwz C A NIRTE s Rk % 39268 § 23 A0 i B

ﬁﬂ@t%%%ﬁi BREF fa* & ST
i

£mA



V3
LN EX NS %éé PE=RIRIRE F5- (b NI PR L R I e 8
EI ESRE SR Lw AP o
NN ’ﬁ:"/\ i g

“’fﬁ?gxﬁlllf)ﬁ

b RGBRRAES O

dodt A 2 o JEN R EEE20p ow Mt R o 4

LI RAC Y RY 0 - HER L RF AT

v 2 EY ] 115 & 2 g 3) 2
FE WAk

ke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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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建字第380號
原      告  浩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黃紫瑤  
訴訟代理人  康皓智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江亭慧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偉騰資訊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黃學民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四二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五元，及自民國一一五年一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八十萬五千一百三十元，及自民國一一五年一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四、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一百六十七萬七千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五百零二萬八千七百零五元為原告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　　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　　
貳、實體部分：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　㈠伊分別承攬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（下稱業主）旗津營區及坪頂營區之YC12089P218PE-CS 48處智慧型警監及機電設備安裝與管線佈放等28項工程（下分稱旗津案、坪頂案，或合稱系爭工程），並將系爭工程分包予被告，兩造於民國113年1月29日分別簽立工程合約書（下稱旗津案契約書、坪頂案契約書，或合稱系爭契約），工程總價分別為新臺幣（下同）253萬3000元（未稅）、154萬7000元（未稅）。
　㈡詎被告自113年7月起即有旗津案發生出工數不足，致旗津案工程進度延宕，屢經伊催告仍未改善，伊為避免遭業主追究責任，被告尚未完工部分，由伊另覓第三人廠商或由伊派工繼續施作，因此額外支出397萬275元【計算式：361萬9455元（點工費用）＋16萬620元（廢土清理費用）＋19萬200元（光纖熔接費用）＝397萬275元】。又被告自113年7月起即有派工不足之違約情事，故自113年7月起計算至113年12月止，共逾期180日，依旗津案契約書第10條第3項約定，得按日扣罰工程總價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，共計應扣罰25萬3300元【計算式：253萬3000元×1‰×180日＝45萬5940元，其總額以契約價金總額之10%為上限，即25萬3300元】。伊自得依旗津案契約書第5條第2項、第10條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497條、第227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合計給付422萬3575元（計算式：397萬275元+25萬3300元=422萬3575元）。
　㈢另被告自113年12月起即有坪頂案無預警撤離致該工程延宕，雖經伊催告亦未獲置理，伊亦避免遭業主追究責任，仍就被告尚未完工部分，由伊另覓第三人廠商或由伊派工繼續施作，因此額外支出65萬430元【計算式：42萬9090元（點工費用）＋20萬340元（配管佈線工資）＋2萬1000元（工程車承租費用）＝65萬430元】。又被告自113年12月起即有派工不足之違約情事，故自113年12月起計算至114年4月止，共逾期120日，依坪頂案契約書第10條第3項約定，得按日扣罰工程總價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，共計應扣罰15萬4700元【計算式：154萬7000元×1‰×120日＝18萬5640元，其總額以契約價金總額之10%為上限，即15萬4700元】。伊自得依坪頂案契約書第5條第2項、第10條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497條、第227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合計給付80萬5130元（計算式：65萬430元+15萬4700元=80萬5130元）。
　㈣爰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、第10條第3項及民法第497條、第227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
　1.被告應給付原告422萬357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　2.被告應給付原告80萬513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　3.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工程驗收第3款約定「如乙方（按即被告，下同）拖延改善，甲方（按即原告，下同）得代為僱工改善，其所需費用由乙方全數負擔。」（見本院卷第25頁、第35頁）、第10條第3項違約金約定「乙方如未於期限內完成工程者，乙方應個別按日以工程總價，每逾期1日，課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之遲延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。違約金總額以本契約總價百分之十為限。上述違約金得由甲方於應付乙方之工程款中扣除，乙方不得異議。但因甲方之因素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遲延者，不在此限。」（見本院卷第27頁、第37頁）。按工作進行中，因承攬人之過失，顯可預見工作有瑕疵或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，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，請求承攬人改善其工作或依約履行。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，依照改善或履行者，定作人得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，其危險及費用，均由承攬人負擔；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，致為不完全給付者，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，民法第497條、第22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　㈡原告主張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、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、旗津營區113年7月至12月點工費用資料、廢土清運費用資料暨光纖熔接費用資料、坪頂營區114年1月至3月點工費用資料、配管佈線費用資料暨承租工程車費用資料等為證（均影本）（見本院卷第21-71頁），核與其所述相符，且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堪信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。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、第10條第3項及民法第497條等規定，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422萬3575元、80萬5130元，皆屬合法有據。原告依前揭請求權基礎既已屬合法有據，則其主張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，即無庸審酌，併予說明。　
四、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是本件原告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5年1月14日計算法定遲延利息（見本院卷第119頁、第126頁），經核於法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、第10條第3項及民法第497條等規定，請求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22萬3575元，及自115年1月14日起至清償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㈡被告應給付原告80萬5130元，及自115年1月14日起至清償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均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，核無不合，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，予以准許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，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工程法庭　　　法　官　何佳蓉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書記官　楊淯琳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建字第380號

原      告  浩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黃紫瑤  

訴訟代理人  康皓智律師

            江亭慧律師

被      告  偉騰資訊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學民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

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四二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五元，及自民

    國一一五年一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

    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八十萬五千一百三十元，及自民國一

    一五年一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

    之利息。
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四、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一百六十七萬七千元為被告供擔保後

    ，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五百零二萬八千七百零五元

    為原告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　　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

    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

    判決。　　

貳、實體部分：
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
　㈠伊分別承攬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（下稱業主）旗津營區及坪

    頂營區之YC12089P218PE-CS 48處智慧型警監及機電設備安

    裝與管線佈放等28項工程（下分稱旗津案、坪頂案，或合稱

    系爭工程），並將系爭工程分包予被告，兩造於民國113年1

    月29日分別簽立工程合約書（下稱旗津案契約書、坪頂案契

    約書，或合稱系爭契約），工程總價分別為新臺幣（下同）

    253萬3000元（未稅）、154萬7000元（未稅）。

　㈡詎被告自113年7月起即有旗津案發生出工數不足，致旗津案

    工程進度延宕，屢經伊催告仍未改善，伊為避免遭業主追究

    責任，被告尚未完工部分，由伊另覓第三人廠商或由伊派工

    繼續施作，因此額外支出397萬275元【計算式：361萬9455

    元（點工費用）＋16萬620元（廢土清理費用）＋19萬200元（

    光纖熔接費用）＝397萬275元】。又被告自113年7月起即有

    派工不足之違約情事，故自113年7月起計算至113年12月止

    ，共逾期180日，依旗津案契約書第10條第3項約定，得按日

    扣罰工程總價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，共計應扣罰25萬33

    00元【計算式：253萬3000元×1‰×180日＝45萬5940元，其總

    額以契約價金總額之10%為上限，即25萬3300元】。伊自得

    依旗津案契約書第5條第2項、第10條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497

    條、第227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合計給付422萬3575元（

    計算式：397萬275元+25萬3300元=422萬3575元）。

　㈢另被告自113年12月起即有坪頂案無預警撤離致該工程延宕，

    雖經伊催告亦未獲置理，伊亦避免遭業主追究責任，仍就被

    告尚未完工部分，由伊另覓第三人廠商或由伊派工繼續施作

    ，因此額外支出65萬430元【計算式：42萬9090元（點工費

    用）＋20萬340元（配管佈線工資）＋2萬1000元（工程車承租

    費用）＝65萬430元】。又被告自113年12月起即有派工不足

    之違約情事，故自113年12月起計算至114年4月止，共逾期1

    20日，依坪頂案契約書第10條第3項約定，得按日扣罰工程

    總價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，共計應扣罰15萬4700元【計

    算式：154萬7000元×1‰×120日＝18萬5640元，其總額以契約

    價金總額之10%為上限，即15萬4700元】。伊自得依坪頂案

    契約書第5條第2項、第10條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497條、第22

    7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合計給付80萬5130元（計算式：65

    萬430元+15萬4700元=80萬5130元）。

　㈣爰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、第10條第3項及民法第497條、第2

    27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

　1.被告應給付原告422萬357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

    至清償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
　2.被告應給付原告80萬513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

    清償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
　3.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

    陳述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工程驗收第3款約定「如乙方（按即被告

    ，下同）拖延改善，甲方（按即原告，下同）得代為僱工改

    善，其所需費用由乙方全數負擔。」（見本院卷第25頁、第

    35頁）、第10條第3項違約金約定「乙方如未於期限內完成

    工程者，乙方應個別按日以工程總價，每逾期1日，課以工

    程總價千分之一之遲延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。違約金總額以

    本契約總價百分之十為限。上述違約金得由甲方於應付乙方

    之工程款中扣除，乙方不得異議。但因甲方之因素或不可歸

    責於乙方之事由而遲延者，不在此限。」（見本院卷第27頁

    、第37頁）。按工作進行中，因承攬人之過失，顯可預見工

    作有瑕疵或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，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

    ，請求承攬人改善其工作或依約履行。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

    內，依照改善或履行者，定作人得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

    作，其危險及費用，均由承攬人負擔；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

    事由，致為不完全給付者，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

    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，民法第497條、第227條第1項分別

    定有明文。

　㈡原告主張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、兩造通訊軟體LIN

    E對話紀錄、旗津營區113年7月至12月點工費用資料、廢土

    清運費用資料暨光纖熔接費用資料、坪頂營區114年1月至3

    月點工費用資料、配管佈線費用資料暨承租工程車費用資料

    等為證（均影本）（見本院卷第21-71頁），核與其所述相

    符，且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

    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

    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堪信原告主張之事實為

    真。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、第10條第3項及民法

    第497條等規定，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422萬3575元、80

    萬5130元，皆屬合法有據。原告依前揭請求權基礎既已屬合

    法有據，則其主張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，即無庸審酌，併

    予說明。　

四、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

   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

   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

    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

    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

    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

    利率為5%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

   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是本件原告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

    即115年1月14日計算法定遲延利息（見本院卷第119頁、第1

    26頁），經核於法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、第10條第3項及民

    法第497條等規定，請求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22萬3575元，

    及自115年1月14日起至清償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

    息。㈡被告應給付原告80萬5130元，及自115年1月14日起至

    清償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均為有理由，應予

    准許。

六、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，核無不合，爰酌定相當

    擔保金額，予以准許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

    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，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

    假執行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

    本院斟酌後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自無逐一詳予

    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
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工程法庭　　　法　官　何佳蓉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　楊淯琳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建字第380號

原      告  浩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黃紫瑤  

訴訟代理人  康皓智律師

            江亭慧律師

被      告  偉騰資訊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學民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四二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五元，及自民國一一五年一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八十萬五千一百三十元，及自民國一一五年一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四、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一百六十七萬七千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五百零二萬八千七百零五元為原告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　　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　　

貳、實體部分：
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
　㈠伊分別承攬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（下稱業主）旗津營區及坪頂營區之YC12089P218PE-CS 48處智慧型警監及機電設備安裝與管線佈放等28項工程（下分稱旗津案、坪頂案，或合稱系爭工程），並將系爭工程分包予被告，兩造於民國113年1月29日分別簽立工程合約書（下稱旗津案契約書、坪頂案契約書，或合稱系爭契約），工程總價分別為新臺幣（下同）253萬3000元（未稅）、154萬7000元（未稅）。

　㈡詎被告自113年7月起即有旗津案發生出工數不足，致旗津案工程進度延宕，屢經伊催告仍未改善，伊為避免遭業主追究責任，被告尚未完工部分，由伊另覓第三人廠商或由伊派工繼續施作，因此額外支出397萬275元【計算式：361萬9455元（點工費用）＋16萬620元（廢土清理費用）＋19萬200元（光纖熔接費用）＝397萬275元】。又被告自113年7月起即有派工不足之違約情事，故自113年7月起計算至113年12月止，共逾期180日，依旗津案契約書第10條第3項約定，得按日扣罰工程總價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，共計應扣罰25萬3300元【計算式：253萬3000元×1‰×180日＝45萬5940元，其總額以契約價金總額之10%為上限，即25萬3300元】。伊自得依旗津案契約書第5條第2項、第10條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497條、第227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合計給付422萬3575元（計算式：397萬275元+25萬3300元=422萬3575元）。

　㈢另被告自113年12月起即有坪頂案無預警撤離致該工程延宕，雖經伊催告亦未獲置理，伊亦避免遭業主追究責任，仍就被告尚未完工部分，由伊另覓第三人廠商或由伊派工繼續施作，因此額外支出65萬430元【計算式：42萬9090元（點工費用）＋20萬340元（配管佈線工資）＋2萬1000元（工程車承租費用）＝65萬430元】。又被告自113年12月起即有派工不足之違約情事，故自113年12月起計算至114年4月止，共逾期120日，依坪頂案契約書第10條第3項約定，得按日扣罰工程總價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，共計應扣罰15萬4700元【計算式：154萬7000元×1‰×120日＝18萬5640元，其總額以契約價金總額之10%為上限，即15萬4700元】。伊自得依坪頂案契約書第5條第2項、第10條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497條、第227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合計給付80萬5130元（計算式：65萬430元+15萬4700元=80萬5130元）。

　㈣爰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、第10條第3項及民法第497條、第227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

　1.被告應給付原告422萬357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
　2.被告應給付原告80萬513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
　3.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工程驗收第3款約定「如乙方（按即被告，下同）拖延改善，甲方（按即原告，下同）得代為僱工改善，其所需費用由乙方全數負擔。」（見本院卷第25頁、第35頁）、第10條第3項違約金約定「乙方如未於期限內完成工程者，乙方應個別按日以工程總價，每逾期1日，課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之遲延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。違約金總額以本契約總價百分之十為限。上述違約金得由甲方於應付乙方之工程款中扣除，乙方不得異議。但因甲方之因素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遲延者，不在此限。」（見本院卷第27頁、第37頁）。按工作進行中，因承攬人之過失，顯可預見工作有瑕疵或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，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，請求承攬人改善其工作或依約履行。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，依照改善或履行者，定作人得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，其危險及費用，均由承攬人負擔；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，致為不完全給付者，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，民法第497條、第22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　㈡原告主張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、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、旗津營區113年7月至12月點工費用資料、廢土清運費用資料暨光纖熔接費用資料、坪頂營區114年1月至3月點工費用資料、配管佈線費用資料暨承租工程車費用資料等為證（均影本）（見本院卷第21-71頁），核與其所述相符，且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堪信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。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、第10條第3項及民法第497條等規定，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422萬3575元、80萬5130元，皆屬合法有據。原告依前揭請求權基礎既已屬合法有據，則其主張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，即無庸審酌，併予說明。　

四、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是本件原告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5年1月14日計算法定遲延利息（見本院卷第119頁、第126頁），經核於法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2項、第10條第3項及民法第497條等規定，請求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22萬3575元，及自115年1月14日起至清償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㈡被告應給付原告80萬5130元，及自115年1月14日起至清償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均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六、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，核無不合，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，予以准許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，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
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工程法庭　　　法　官　何佳蓉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　楊淯琳



